保证金承诺函
致：江苏未名生物医药有限公司破产管理人（以下简称管理人）
根据江苏未名生物医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未名公司）破产管理人发布的《关于江苏未名生物医药有限公司破产重整案意向重整投资人招募公告》（以下简称招募公告），我司已向管理人提交报名资料，并且缴纳了报名的重整诚意金/尽调保证金人民币1000万元。我司承诺，自我司缴纳报名保证金后，我司接受招募公告的安排和约束，包括但不限于如下内容：
1、 对报名资料审查后，管理人有权决定并通知报名人其不符合报名条件的，管理人将于七日内向报名人无息原路退还报名时缴纳的重整诚意金/尽调保证金；
2、 报名人未能在期限内提交《重整投资方案》的，管理人有权没收我司报名时缴纳的重整诚意金/尽调保证金，并取消其资格；
3、 未被确定为候选重整投资人的，管理人将于确定候选重整投资人之日起七日内向报名人无息原路退还报名时缴纳的重整诚意金/尽调保证金；
4、 意向投资人被确定为重整投资人后，因重整投资人自身原因退出重组或者导致重整失败的，如因重整投资人原因未能签订《重整投资协议》、未按约支付重整履约保证金，管理人有权没收我司报名时缴纳的重整诚意金/尽调保证金，并取消其资格；如因重整投资人不能按《重整计划草案》支付重整投资款等，管理人有权没收我司报名时缴纳的重整诚意金/尽调保证金和重整投资履约保证金；
5、 签订《重整投资协议》后，我司报名时缴纳的重整诚意金/尽调保证金不予退还，直接转化为《重整投资协议》的重整投资履约保证金，不足部分，投资人应及时补齐。
6、 重整投资人违反《重整投资协议》约定的，管理人有权没收重整投资履约保证金，并根据《重整投资协议》追究其违约责任。
7、 未名公司及其管理人将《重整计划草案》提交至债权人会议审议时，全部轮候备选的重整投资人的资格自动取消，管理人将于七日内向其无息原路退还报名保证金。
非因投资人原因导致投资人失败的，如常州市新北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新北法院）未裁定批准《重整计划草案》的，管理人将于新北法院裁定终止未名公司重整程序并宣告未名公司破产之日起七日内向重整投资人无息原路退还履约保证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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